
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建造執照(含變更設計)綠建材設計查核(複查)表 
 

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98、299、321、322、323 條，及內政部訂頒綠建

材設計技術規範審查，查核合格者於查核表簽章，不合格者應將不合格之處一次詳為列

舉於查核缺失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法令適用日 110.01.01 起) 
 

案件編碼  適用範圍 
□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

□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公衆使用建築物 

項 
次 

查核項目 簽證內容 
或數據 查核結果 說明 

基
本
資
料
是
否
檢
附
齊
全 

1 
面積計算表（含申請基地面積、建築面積、建蔽率、各

層樓地板面積、建物總樓地板面積） 
 □合格□不合格  

2 
各層平面圖（附面積計算式）、各向立面圖、各向剖面圖、

門窗表 
 □合格□不合格  

3 各種綠建材使用配置平面圖(含圖例)  □合格□不合格  

項 
次 

查核項目 簽證內容 
或數據 

依法規檢討之
內容或數據 查核結果 說明 

綠

建

材

查

核 

1 
室內空間總表面積計算正確(Ai) 

表面積係數 Lf 檢討是否正確 
  □合格□不合格  

2 室內綠建材使用總面積計算正確(Agi)   □合格□不合格  

3 
室內綠建材使用率(Rgi)≧室內綠建材使用率基準值

(Rgci) 
Rgi： Rgci：60% □合格□不合格  

4 室外空間總表面積計算正確(Ao)   □合格□不合格  

5 室外綠建材使用總面積計算正確(Ago)   □合格□不合格  

6 
室外綠建材使用率(Rgo) ≧室外綠建材使用率基準值

(Rgco) 
Rgo： Rgco：20% □合格□不合格  

7 報告書是否有簽証人簽名或蓋章   □合格□不合格  

呈
判
流
程 

查核（複查）結果不符項目,請詳查核（複查）綠建築查核缺失表 

查
核
人
員
簽
章 

□符合規定。 

□不符規定。 

 

 

註: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須檢討綠建材： 

(1)機房、作業廠房、非營業用倉庫 

(2)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農業或研究用溫室、園藝設施、構造特殊之建築物。 

年    月    日 


